新 华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与 天 津 新 华 创 富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关 于 拍 卖 珠 海 融 凯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LP份 额 收 益权 的 公 告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与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将于2023年12月16日10时至2023年12月17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阿里资产交易平台（处置单位：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与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监督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网址https://susong.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重要提示
1、竞拍前请务必遵照《竞买公告》《竞买须知》要求，进行实地看样、调查标的物信息（如过户要求等）、了解竞买资质、保证金和尾款支付方式等内容。如违反相关约定，您的保证金可能会被划扣没收并产生其他法律责任，请理性参拍。
2、管理人对此次竞价标的物所作的说明和提供的图片、文字资料等，仅为竞买人参与竞买提供参考，不能作为竞买人判断、权衡价值的最终依据，竞买人根据自身需求可自行调查、了解、核实。就未尽事宜，管理人、新华信托、法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次拍卖标的物以其现状为准，竞买人应对拍卖标的实际状况以及瑕疵（含显性、隐性瑕疵）等自行调查核实、承担投资风险，管理人、新华信托、法院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竞买人一旦缴纳保证金参与竞价，无论是否咨询或尽职调查，均视为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竞买人应当自行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责任、风险和费用。如有纠纷，竞买人应当自循法律途径解决，管理人概不负责，竞买人不得因此向管理人提出任何异议或任何索赔等权利主张，由此产生的问题不影响拍卖成交结果及成交价格。
请欲报名参与竞价的竞买人充分考虑标的显性和隐性的瑕疵风险以及市场价格的波动，谨慎选择，慎重决定。

二、拍卖标的及起拍价
1、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为“珠海融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融凯”）LP份额100%收益权”。评估价值为517,823,259.71元。（摘自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1967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2022年7月6日）
珠海融凯LP为北京嘉业时代交通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层用名：北京汇金嘉业投资有限公司（2000-05至2020-06）），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收益权转让及资产置换等多种形式，最终持有珠海融凯LP份额100%收益权。珠海融凯主要投资资产为3000万股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商业”）股权。
2、标的出质、冻结情况
上述收益权不存在已知登记的出质、冻结情况。
注意：竞买人应当自行在竞买前全面了解标的可能存在的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情况，及可能存在权利限制情况对标的过户的影响。本公告披露的标的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情况仅供竞买人参考，具体以登记部门登记情况为准。
3、起拍价、保证金、增价幅度
起拍价：169,680,325.74元（人民币，下同）
保证金：1,6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增价幅度：50万元及其整数倍。
注意：标的所载信息仅供参考，交付时若标的信息与描述时不符，以交付时实物现状为准，成交价不作调整。
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2023年12月13日9时前与管理人联系（联系人：吴律师、林律师，联系方式：18983943140、023-6849 8563、023-6849 8593）。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
自公告日起至2023年12月13日9时止（双休日、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联系人：吴律师、林律师，联系方式：18983943140、023-6849 8563、023-6849 8593。

四、竞买人条件
1、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2、委托他人代为竞买的，应当在竞价程序开始前经管理人确认，并通知拍卖平台。
一旦参加竞拍，即视为对本标的物竞买资质和条件的确认，如不符合资质和条件参加竞拍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未满足前述竞买人资格而参与竞拍的，视为竞买人违约，竞买人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计入债务人财产。保证金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保证金数额不足以弥补前述费用损失以及差价的，管理人可向竞买人追索。

五、优先购买权人
标的已知优先购买权人：暂无。
竞价标的如若存在优先购买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竞价活动开始3个工作日（2023年12月13日9时）前向管理人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明（登记的证件信息必须与淘宝实名认证相一致），资格经管理人确认后才能以优先购买权人的身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标的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竞价，亦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六、竞价方式
1、本次拍卖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即为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价，方可成交。无人报名或出价的，竞价会流拍。
2、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将自动延迟5分钟。

七、税费及其他费用承担
本次拍卖标的拍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切税款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交易手续费、权证工本费、个人/企业所得税和其它相关税款和费用，以相关部门最终核定为准），均由买受人承担。
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对拍卖标的作详细了解，并充分估算拍卖所产生的各种税、费，竞买人应向所涉税务局部门确认成交后应缴纳的税费标准。如果拍卖后发生任一风险，管理人不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买受人在承担后不得据此主张竞价无效或向管理人索偿。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于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署《税、费承担承诺书》（详见附件模板），确定一切税、费及其他关联费用的承担事宜。
买受人应在余款支付期限内向淘宝支付软件服务费或其他费用（淘宝平台软件服务费：系统成交价总额的0.5%，单个标的软件服务费金额上限为50万（人民币：伍拾万圆整），其中：系统成交价=起拍价+溢价。若有不一致，以平台相关规定为准），买受人逾期未全额缴纳的，由处置平台向买受人追缴。
因买受人未支付税、费、平台软件服务费等其他费用，管理人有权延迟交割标的且不构成违约，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若因买受人逾期未支付税、费、平台软件服务费等其他费用造成重新拍卖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计入债务人财产。此款项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如扣缴保证金不足以抵扣重新拍卖与原拍卖差价的，管理人将对原买受人追缴剩余款项。
起拍价、成交价均不包含包括税、费、淘宝平台软件服务费等其他费用。

八、保证金与余款交纳
1、竞买人在对拍卖标的第一次确认出价竞拍前，须在淘宝注册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已注册淘宝账号需通过实名认证），并完成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支付后系统自动冻结该笔保证金。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锁定的保证金自动解锁，锁定期间不计利息。
2、拍卖成交的，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可以充抵价款，本标的物买受人原锁定的保证金将在买受人支付软件服务费以后的24小时以内自动转为部分成交款，由淘宝平台结算给管理人指定账户。
3、拍卖余款：买受人应于成交之时起10个工作日内将拍卖成交价余款（即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缴入管理人指定账户，注明破产案号及款项性质。
（拍卖标的物因本身价值较高致其起拍价、保证金、竞拍成交价格相对较高的，竞买人参与竞拍，支付保证金及余款可能会遇到当天限额无法支付的情况，建议请竞买人在开拍前，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办理报名及保证金交纳手续。）
4、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在竞买公告确定的期限内未付拍卖成交款或者逾期支付拍卖成交款的，或者买受人悔拍的，视为买受人违约，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计入债务人财产。保证金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保证金数额不足以弥补前述费用损失以及差价的，管理人可向悔拍人追索。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九、移交与过户
[bookmark: _Hlk143528916][bookmark: _Hlk141692674]1、买受人应于付清全部拍卖成交款后10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凭付款凭证、《税、费承担承诺书》及相关身份材料到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创富路3号1幢新华金融大厦1307办公室）签署拍卖成交确认文件，确认标的资产转让事宜。拍卖成交确认书一经签署，由买受人承继标的资产后续的全部权利、义务，与此同时，标的资产存在的任一风险与未来可能发生的成本，均由买受人承担。
2、竞价成交后，由管理人将相关资料移交给买受人。由买受人自行联系新华信托办理转让手续，管理人予以必要的配合，买受人自行承担相关债权无法收回或无法转让的风险。
3、如本拍卖标的存在本公告载明的情况外的担保物权、冻结等法定权利限制，经协调后竞价标的仍不能完成交割的，管理人、债务人、法院概不承担相关责任。
4、竞买人竞价前应向相关职能部门对标的物的权属、能否过户、过户要求和流程、税费缴付的标准及起止时间，以及其他需注意的事项进行咨询。因政策原因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过户的风险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5、如本次竞价标的由于不确定因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政策原因等其他任一情形致使竞价标的不能如期交割的，管理人、债务人、法院概不承担相关责任。

十、风险提示
1、本次拍卖的标的为收益权，管理人提请竞买人关注，管理人对上述应收债权的可回收性不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如应收债权无法收回的，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一切风险。
该等收益权如因政策原因、他项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被质押等）或其他原因而导致转让不能的，相应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2、因标的物本身价值较高，起拍价、保证金、竞价成交数额较大。为避免在在线支付的过程中，因银行限额而导致无法支付的问题，请根据《竞买须知》相关规定进行充分准备。
3、管理人仅根据已知信息对标的资产情况进行描述，具体资产以意向竞买人尽调情况为准。管理人不对标的资产的效力、金额、性质、是否过时效、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是否可以收回作出任何担保，不承担本标的资产瑕疵保证，相关风险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十一、特别提醒
1、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人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
2、竞买人在竞价前请务必仔细阅读相应标的竞买公告、须知、标的详情。本公告其他未尽事宜，请向管理人咨询，由管理人基于公平原则进行解释。
3、参照法释〔2016〕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竞买人成功竞得拍卖标的物后，淘宝网阿里资产交易平台将在管理人后台生成相应《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确认书中载明实际买受人姓名、网拍竞买号信息，但不进行公示。
4、在拍卖活动正式开始前，管理人有权对《竞买公告》《竞买须知》进行调整，并在淘宝网阿里资产交易平台再次进行公告，相关拍卖规则以最新发布的《竞买公告》《竞买须知》为准，《竞买公告》《竞买须知》之最终解释权归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与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所有。

管理人咨询电话：18983943140、023-6849 8563、023-6849 8593
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2月08日



